
 

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運作簡介 
 

一、審議委員會成立之依據 

(一)88 年 6 月 23 日公布之「教育基本法」(詳附錄一)第 5 條規定：「各

級政府應寬列教育經費，保障專款專用，並合理分配及運用教育資源。

對偏遠及特殊地區之教育，應優先予以補助。教育經費之編列應予以

保障；其編列與保障之方式，另以法律定之。」 

(二)為落實教育基本法中以法律保障教育經費編列之規定，於 89 年 12 月

13 日公布之「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詳附錄二)第 11條規定：「中

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教育預算經完成立法程序後，除維持中央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與所屬教育機構、公立學校運作所需者外，對於公、私立

教育事業特定教育補助，應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教育經費分配審

議委員會審議之，其審議項目、程序及設置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定之。」 

(三)教育部依上述「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第 11 條規定於 90 年 12 月 28

日成立「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委員會)」。 

二、審議委員會之實務運作規範 

審議委員會成立後，為利實務運作，先後訂定下列規範： 

(一)於 90 年 7 月 5日訂定「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

法」(以下簡稱審議辦法，詳附錄三)，明定審議範圍、審議委員會委

員之組成及產生方式、審議程序及召開會議之相關規範等。配合組織

改造，於 102 年 2月 18日修正部分條文內容。 

(二)依審議辦法規定於 91 年 3 月 8 日訂定「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

會作業準則」與「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審議補助經費評等

原則」，及於 91 年 12 月 13日訂定「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

審議原則」。其後為利審議委員及教育部各單位了解委員會作業流程，

將前述規範經通盤檢討後，訂定「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各司處及

各分組進行審查作業應行注意事項」，於 95 年 3 月 3 日之 95 年第 1

次審議委員會決議通過，並於 102 年 4月 23日之 102 年第 1 次審議委

員會決議通過修正名稱為「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及各分組進行審

查作業應行注意事項」(詳附錄五)，上開作業準則、評等原則及審議

原則則提經 96 年 11 月 29 日之 96年第 3 次審議委員會同意廢止。 



 

三、審議委員會之任務 

(一)審議辦法第 2 條規定：「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教育預算經完成立法

程序後，除維持教育部與所屬教育機關(構)、公立學校運作所需者外，

對於公、私立教育事業特定教育補助，應由本會審議之。」 

(二)教育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構)應於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將各項

特定教育補助原則或要點，提交審議委員會審議，且教育部各單位及

所屬機關(構)已訂有補助審查規定者，應將相關規定提報審議委員會

同意。 

四、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歷屆成員簡介 

(一)依「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第 11 條、「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

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第 3 條規定，委員會置委員 13 人至 17 人，本

委員會 91 至 113 年度之成員包含委員 17 人及執行秘書 1 人如下： 

類別 姓名 服務單位 職務 
任期 

(年度) 

主任委員 

范巽綠 教育部 政務次長 91~95.1 

呂木琳 教育部 政務次長 95~98.8 

林聰明 教育部 政務次長 98.9~101 

黃碧端 教育部 政務次長 102~103.9 

陳德華 教育部 政務次長 103.9~105.5 

蔡清華 教育部 政務次長 105.5~107.6 

林騰蛟 教育部 常務次長 107.6~114.2 

朱俊彰 教育部 常務次長 114.6 

 

 

 

 

 

學者、專

家、社會 

公正人士 

 

 

 

 

蔡信夫 私立淡江大學技術學院 院長 91 

吳明清 國立臺北師範學院 
國民教育研

究所教授 
91 

陳金燕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

系教授 
91~92 

吳忠泰 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秘書長 
91~92、

100~101 

李雅菁 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秘書長 

教學研究部

主任 

102~103.12 

林幸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系

教授 
91~92 



 

類別 姓名 服務單位 職務 
任期 

(年度) 

 

 

 

 

 

 

 

 

 

 

 

 

 

 

 

 

 

 

 

 

 

 

 

 

 

 

 

 

 

 

 

 

 

 

蔡清華 國立中山大學 
教育研究所

所長 
91~93 

陳麗珠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系教授 
91~93、95~96 

100 

丁志仁 
中華民國振鐸學會(原中華民

國教育改革協會) 

常務理事 

理事長 
91~105 

107~114 

蕭慧英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 理事長 91~94 

謝國清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 
理事長 

榮譽理事長 
95~100 

101、110 

吳福濱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 理事長 102~104 

周行一 國立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學

系教授 
92 

曾憲政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校長 92~93、97~99 

周台傑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院長 93~95 

蔡文祥 國立交通大學 副校長 93 

張玉山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

系系主任 
93 

劉欽旭 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秘書長 93、104~114 

葉慶龍 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常務理事 94~95 

吳壽山 長庚大學管理學院 院長 94~96 

蔡培村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副校長 94 

陳舜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教授 94~95 

楊國賜 國立嘉義大學 教授 94~96 

蔡揚宗 國立臺灣大學 教授 94~96 

廖俊仁 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政策部主任 96 

鄭同僚 國立政治大學 副教授 96 

戴曉霞 國立交通大學 院長 96~99 

郭乃文 國立成功大學 副教授 97~99 

孫明霞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 
前校長 97~99、103 

林嬋娟 國立臺灣大學 教授 97~99 

柯文賢 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副秘書長 97~98 

黃明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授 97~99 

 李培裕 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秘書長 99 

 
王麗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副教授 100~101 

張榮輝 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 理事長 100~101 



 

類別 姓名 服務單位 職務 
任期 

(年度) 

 

 

 

胡茹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副教授 
100~101 

103~105 

111~114 

陳麗華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院長 100 

 吳琮璠 國立臺灣大學 教授 100~101 

 林麗珊 華夏技術學院 會計主任 101~103 

 林思伶 輔仁大學 教授 101 

 李宗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授 102 

 陳瓊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授 102、106 

 周麗芳 國立政治大學 教授 
102 

104.01~104.02 

 周麗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副教授 
102、108~109 

111~114 

 湯志民 國立政治大學 院長 102 

 鄭光甫 臺北醫學大學生物統計中心 
講座教授兼

中心主任 
103~104 

 張子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授 103 

 陳元保 東吳大學 教授 103 

 陳慧娟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司法院會計處處長 
處長 

104~105 

106~110.5 

 楊思偉 南華大學人文學院 院長 104 

 魏惠娟 國立中正大學 教授 104~105 

 陳崇良 中華民國全國家長教育協會 理事長 105~106、108 

 粘淑真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校長 105、109 

 黃月桂 
臺北市立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 

教授 

校長 
105 

109 

 陳聰勝 退休(原行政院青輔會副主委)  105 

 翁慶才 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 理事長 106 

 陳張培倫 國立東華大學 副教授 106 

 吳安妮 國立政治大學 講座教授 106 

 張嘉育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教授 106 

 林新發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授 106、108 

 翁詠宸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 副理事長 107  

 鄭英耀 國立中山大學 校長 107 

 
呂福興 國立中興大學 教授 107 

陳竹亭 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 董事長 107 



 

類別 姓名 服務單位 職務 
任期 

(年度) 

 陳毓文 國立臺灣大學 
副院長 

教授 
107 

109 

 謝若蘭 國立東華大學 教授 107 

 曾淑惠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院長 108 

 黃東治 國立體育大學 副校長 108 

 侯永琪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國立政治大學 

執行長 

教授 
108 

113~114 

 彭淑燕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 理事長 109、111 

 何青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授 109 

 張信務 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 理事長 110~113 

 徐素琴 正風會計師事務所 
執行副總經

理 
110~114 

 鄧運林 玄奘大學 前校長 110~112 

 陳韻如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校長 110 

 楊志堅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

測驗統計研究所 
教授 110 

 傅麗玉 
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教授 110.5~113 

 蕭東原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 理事長 112-114 

 趙惠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授 114 

教 育 部 

代 表 

 

 

 

 

 

 

 

 

 

 

 

 

 

 

吳鐵雄 教育部 常務次長 91 

莊國榮 教育部 主任秘書 96.8~96.12 

周燦德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司長 91~93 

張國保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司長 94 

陳明印 
教育部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主任秘書 

司長 
99.2~101.3 

96.8~99.2 

王作臺 教育部 主任秘書 101.3~102 

王俊權 
教育部體育司 

教育部 

司長 

主任秘書 
98 

103.10~105.5 

李彥儀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司長 

司長 

司長 

100、102、104 

107.1~107.6 

111~113.5 

洪清香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 司長 91 

李然堯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 司長 92~93 

陳益興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 司長 94~96 



類別 姓名 服務單位 職務 
任期 

(年度) 

張明文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司長 99、103、105 

潘文忠 
教育部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 

主任秘書 

司長 
97~98.10 

95~96 

劉奕權 

教育部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 

教育部社會教育司 

主任秘書 

司長 

司長 

98.11~99 

91 

94 

吳財順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 司長 92~93 

楊昌裕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 司長 97 

王宮田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主任 91 

顏火龍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主任 92~93 

黃宏斌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司長 92~93 

陳德華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司長 94~95 

何卓飛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教育部體育署 

司長 

署長 
96~97、100 

105 

楊玉惠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副司長 

司長 

99 

106、110 

112~114 

郭耀煌 教育部電算中心 主任 94 

陳金燕 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常務委員 95~96 

柯慧貞 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常務委員 97~98.7 

羅清水 

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常務委員 

司長 

署長 

98.8~98.12 

100 

102.1~102.5 

104 

108 

張欽盛 教育部國際文化教育事業處 處長 95~96 

林文通 教育部國際文化教育事業處 處長 101 

林淑貞 教育部僑民教育委員會 主任委員 96~98、101 

王福林 教育部學生軍訓處 處長 98 

柯正峯 
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 

教育部社會教育司 

執行秘書 

司長 
98.1~98.10 

99 

熊宗樺 
教育部社會教育司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副司長 

司長 

100 

102.8~102.12 

104.1~104.3 



 

類別 姓名 服務單位 職務 
任期 

(年度) 

 

 

 

 

 

 

 

 

 

 

 

 

 

 

 

 

 

 

 

 

 

黃子騰 

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執行秘書 

司長 

署長 

98.11~98.12 

101 

104.12~105.9 

韓善民 教育部電子計算機中心 副主任 99 

何榮桂 教育部電子計算機中心 主任 100 

胡志偉 教育部顧問室 主任 101 

張子超 教育部環境保護小組 執行秘書 101 

陳春榮 教育部會計處 
會計長 

兼執行秘書 
91~94 

黃月麗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司長 

102.5~102.8 

104.4~104.12 

106、108 

110.1~110.9 

劉仲成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司長 102 

吳清山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署長 102~104.07 

林騰蛟 
教育部 

教育部體育署 

常務次長 

代理署長 
104.08~113.2 

111 

黃雯玲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教育部綜合規劃司 

司長 

司長 

102~103 

107 

110.1~110.9 

楊敏玲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司長 103、105 

 楊鎮華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司長 103.1~103.11 

 李蔡彥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司長 103.11~103.12 

 李毓娟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代理司長 

司長 

104.3~104.4 

110.9~110.12 

112~113.9 

 陳雪玉 

教育部綜合規劃司 

教育部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司長 

主任秘書 

署長 

104.2~104.12 

105.5~105.12 

110、112~114 

 劉文惠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副司長 105 

 邱乾國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署長 105.9~107.9 

 
朱楠賢 教育部 主任秘書 106.7~109.8 

周以順 教育部秘書處 處長 106 



 

類別 姓名 服務單位 職務 
任期 

(年度) 

 鄭乃文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司長 106~107 

 朱俊彰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教育部 

司長 

常務次長 

107.6~107.12 

109、111 

114.6 

 鄭淵全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司長 107、109 

 

 

 

 

 

 

 

 

 

 

 

 

 

 

 

 

 

許麗娟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代理署長 107.9~107.12 

陳焜元 教育部人事處 處長 108 

彭富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署長 108~114 

畢祖安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司長 108~109 

廖興國 教育部 主任秘書 109.9~113.5 

郭伯臣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司長 109 

鄭來長 教育部綜合規劃司 司長 110.9~110.12 

武曉霞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司長 111-114 

陳素艶 
教育部秘書處 

教育部綜合規劃司 

處長 

司長 
112.1~112.9 

112.9~114 

杜國正 教育部秘書處 處長 112.9~112.12 

吳穎沺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司長 113.1~114 

 梁學政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司長 113.9~114 

 林建璋 教育部人事處 處長 114.1 

相關機關

代 表 

紀國鐘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91~92 

蔡丁貴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93 

陳瑞敏 行政院主計處 
主計官兼 

第一局局長 
94~98 

陳春榮 行政院主計處 
主計官兼 

第一局局長 
99.1~99.9 

李國興 行政院主計總處 

主計官兼公

務預算處處

長 

99.10~108 



 

類別 姓名 服務單位 職務 
任期 

(年度) 

張惟明 行政院主計總處 

主計官兼公

務預算處處

長 

109~111.7 

許永議 行政院主計總處 

主計官兼公

務預算處處

長 

111.7~114 

執行秘書 

陳春榮 教育部會計處 會計長 95~98 

洪玉芬 教育部會計處 會計長 99.1~99.9 

陳慧娟 教育部會計處 處長 99.10~102.9 

黃永傳 教育部會計處 處長 102.10~108.2 

林秀敏 教育部會計處 處長 108.3~110 

林順裕 教育部會計處 處長 111~114.1 

劉嘉偉 教育部會計處 處長 114.1 

 

 

 

 

 

 

 

 

 

 

 

 

 

 



 

(二)114年度之成員 18人如下： 

類別 姓名 服務單位 職務 

主 任 委 員 朱俊彰 教育部 常務次長 

學者、專家、 

社會公正人士 

劉欽旭 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秘書長 

嚴淑珠 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 秘書長 

丁志仁 中華民國振鐸學會 常務理事 

蕭東原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 理事長 

徐素琴 正風會計師事務所 資深合夥會計師 

趙惠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教授 

周麗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幼兒與家庭

科學學系 
副教授 

胡茹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

系 
教授 

侯永琪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 教授 

教 育 部 代 表 

林伯樵 教育部 主任秘書 

楊玉惠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司長 

梁學政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司長 

林建璋 教育部人事處 處長 

彭富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署長 

陳雪玉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署長 

相關機關代表 許永議 行政院主計總處 
主計官兼公務預

算處處長 

執 行 秘 書 劉嘉偉 教育部會計處 處長 

  



 

五、審議委員會召開會議次數 

年度 委員會 臨時會 
分組會議 

小計 
第 1 分組 第 2 分組 第 3 分組 

91 11 2 5   18 

92 10 - 7 9 8 34 

93 5 - 4 4 2 15 

94 4 - 7 3 3 17 

95 3 - 4 4 2 13 

96 3 1 3 7 3 17 

97 3 1 5 6 3 18 

98 3 - 6 4 5 18 

99 3 - 9 4 3 19 

100 3 - 2 5 3 13 

101 3 - 4 7 5 19 

 

年度 委員會 臨時會 
分組會議 

小計 
高等教育組 社會教育組 綜合組 國民教育組 

102 3 - 5 3 3 4 18 

103 3 - 4 5 3 10 25 

104 3 - 7 4 3 9 26 

105 3 - 9 4 6 11 33 

106 3 - 7 5 4 13 32 

107 3 - 4 4 4 6 21 

108 3 - 5 4 4 10 26 

109 3 - 5 4 4 8 24 

110 3 - 5 4 4 7 23 

111 3 - 6 4 4 7 24 

112 3 - 6 4 4 8 25 

113 3  5 4 4 6 22 

註：91年度有5個分組，各召開會議1次，計5次，自92年度起改為3個分組。 

自102年度起改為4個分組。 

 

 

 

 



 

六、審議委員會歷次會議重要決議事項 

審議委員會自 90 年 12 月 28日成立，迄 112 年 3 月，在歷次委員

會議及分組會議中作成甚多重要決議事項，且主席亦有若干指示，已

作為本委員會實務運作之補充性規範，茲按其性質分述如下: 

(一)審議委員會運作原則之補充規範 

1.審議委員會及各分組應於召開會議時間三天前將會議資料寄送各委員

(92 年 2 月 14 日之 92 年第 3 次審議委員會決議)。如為因應臨時急

需，無法事先將會議資料寄送各委員，而需以臨時動議提出者，應先

報經主席同意。 

2.審議委員會於審議各司處所提報之補助計畫案，如有產生較大爭議或

難以獲致共識時，原則上先交由各分組進行初審，並請主管司處長與

委員加強協調溝通後，再提審議委員會確定，以提升審議效率(91 年

12 月 13日之 91 年第 11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3.為避免各分組在一次會議中審查過多案件，影響實質效益，各分組主

政單位應規劃年度審查作業規範及時程(94 年 12 月 20 日之 94 年第 4

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4.各分組應在分組會議開始時，先行報告各補助計畫、補助原則或要點

截至前次會議止之審查情形，以供審查委員瞭解全年度各司處相關計

畫、補助原則或要點之審查進度(94年 12 月 20 日之 94年第 4 次審議

委員會決議)。 

5.對公私立教育事業特定教育補助案件需新增或修正者，應先交由委員

會各分組進行審查，經部次長核定後可先執行，再提報委員會備查。

另補助原則或要點已報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再有小幅修正者，得簽報

部次長核定後執行，再補提委員會備查(97 年 7 月 8日之 97年第 2次

審議委員會決議)。 

6.請各分組注意各項補助原則或要點之修正，應落實先提送委員會各分

組審議後再辦理發布事宜(111 年 4 月 12 日之 111 年第 1 次審議委員

會決議)。 

(二)各司處提請審議委員會審議之應行注意事項 

1.補助案若涉及一個以上的承辦單位，該補助案請由主要業務單位(與所

提補助計畫內容之業務關係最密切或所占金額比例最高者)予以彙整

後，再提送審議委員會審議(91 年 5 月 10 日之 91 年第 4 次審議委員

會決議)。 



 

2.各司處於提報審議委員會及分組會議之提案資料中，凡附有相關法令

規定者，均請註明核准(定)之文號及日期(91 年 5 月 10 日之 91 年第

4 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3.教育部所編列各項特定教育補助計畫經費，凡具有通案性或共同性者，

應先行訂定補助原則或要點送審議委員會審議，以利相關預算之及早

執行(91年 6 月 14日之 91 年第 5 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4.中部辦公室與特教小組對於各項相關補助案之補助項目與標準應予一

致(93 年 5 月 3日之 93年第 2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5.各司處對於補助原則或要點應依據「教育部補助原則或要點共同架構」，

註明最近一次之訂定或修正日期，並於提報審議委員會通過後將全文

上網傳送各委員。又嗣後各分組所審議通過提報審議委員會備查之補

助原則或要點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93 年 12 月 3 日之 93 年第 5 次

審議委員會決議及 94 年 9 月 27日之 94年第 3 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6.各司處未來在增(修)訂補助原則或要點時，應將下列事項予以納入規

範： 

(1)應採競爭評比方式辦理。 

(2)應確實辦理監督及管考。 

(3)應依期末考核結果作為未來年度補助之依據。 

(94 年 5月 19 日之 94 年第 2 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7.各司處提報分組審查之補助原則、要點或計畫，應敘明以往年度執行

成果、新年度主要變動情形及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之增減等相關資料

以供參考(97 年 4月 10日之 97 年第 1 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8.各司處每年於提報分組審查次一年度補助原則或要點時，應先報告所

主管整體預算配置情形及各項特定教育補助計畫之預算編列重點，以

供委員審查之參考(97 年 7 月 8日之 97年第 2 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9.事後備查事項：「(二)未訂定補助原則或要點，其金額在 100萬元以下之小

額零星補助案件…。」其中 100萬元以下修正為 200萬元以下(97 年 7 月

8 日之 97 年第 2 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10.請本部會計處研擬「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分組○○年

度各項補助原則或要點審查期程表」格式，並請本委員會各分組於每

年第 1 次分組會議分送上揭表件予委員，及於每次分組會議時更新該

表件(依附表三格式提報)(105年 4月 26日之 105年第 1次審議委員

會決議)。 



 

11.免逐項審議事項(二)依合約必須支付之分年延續性補助計畫，應於新

增或修正補助計畫前，先交由本委員會各分組進行審查，經分組委員

會同意，始可列入「免逐項審議事項」，並提報本委員會備查(105 年

4 月 26 日之 105 年第 1 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12.各分組注意各項補助原則或要點之修正，請於提案表說明修正重點，

以供委員審查之參考(111年 4月 12日之 111年第 1次審議委員會決

議)。 

13.有關教育補助經費備查案，如有涉及分攤補助經費事宜，請各司處署

先與補助計畫主辦單位確認計畫非屬免逐項審查事項，且未提報各分

組進行審查後，再提報本會備查。並請本部會計處每次彙整教育補助

經費備查案件前，均提醒各司處署依照辦理(113 年 11月 13 日之 113

年第 3 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三)各單位對特定教育補助預算編製相關事項 

1.自 93 年度起教育部所編列對各地方政府之特定教育補助計畫，請依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儘量提早通知地方政

府列入其年度預算，並儘速規劃執行及辦理撥款作業(91 年 12 月 13

日之 91 年第 11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2.凡經審議委員會審議結果認為非屬急需或經費可予撙節之計畫，或預

算執行進度落後及績效欠佳者，列為核減下一年度相關計畫經費額度

之依據，以提升有限資源之運用效能(91 年 12 月 13 日之 91 年第 11

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3.各司處於擬訂各項補助計畫時，應配合教育部中程施政計畫內容妥為

編列預算辦理(93年 5月 3日之 93年第 2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四)各單位對特定教育補助預算執行相關事項 

1.經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之案件，請各單位切實掌握時效，積極辦理後

續之撥款作業等事宜，如遇有必須簽會三個以上內部單位時，採複製

同時送會方式處理，其作業程序應以一個月內完成為原則(91 年 6 月

14 日之 91 年第 5 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2.請各單位加強控管已審議通過案件之執行及考核事宜，對於有撥款時

程嚴重落後之案件，應辦理個案分析，並督促承辦單位確實檢討改善

(91 年 6月 14 日之 91 年第 5 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3.自 91 年 7 月份起應提供送審議委員會審議之各項補助計畫經費之送

審情形及已審議通過者之辦理狀況，以利預算執行之控管(依附表四格



 

式提報)(91年 6 月 14 日之 91 年第 5 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4.審議委員會各分組就所負責審查之補助原則或要點的整體審議概況

(含已審議通過及尚待審議部分)，應提報審議委員會確認(依附表四格

式提報)(92年 2 月 14 日之 92 年第 3 次審議委員會主席指示事項)。 

5.各項補助計畫請各司處逐步建立具體之成效評估機制，其成效評估結

果並供改進以後年度預算編列及執行之重要依據(91 年 12 月 13 日之

91 年第 11 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6.為有效提升各縣市政府對中央補助款轉撥予各執行單位之時效，請教

育部相關司處加強中央對各縣市一般教育補助及特定教育補助經費執

行情形之考核，作為增減中央對地方補助經費之重要參考(91 年 12月

13 日之 91 年第 11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7.地方政府在執行本部補助計畫時，如有未依原核定案分擔經費者，各

相關司處得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5 條第 3 項

規定，予以停撥其當年度或停編以後年度之補助預算(93 年 2 月 5 日

之 93年第 1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8.各單位之補助計畫亦應提前辦理審查作業，儘速撥款，以提升預算執行績效。

另有關委辦計畫經費撥付原則，請於符合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定原則下，儘

量按計畫執行進度撥款，避免受託者墊付太多款項或墊付期間過長(97 年

11 月 18日之 97 年第 3 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五)其他附帶決議事項 

1.各司處之補助計畫應呈現整體成果，並與前一年度之經費作比較，以

顯示其增減情形，又會計處應設計表格格式，俾供各司處填報(94年 12月

20日之 94年第 4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2.會計處應於每年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提出新年度教育補

助經費之重點說明，俾利委員瞭解教育部各項補助計畫及經費編列情形(依

附表十一格式提報)(96年 11月 29日之 96年第 3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3.有關免逐項審查統計表，自 104 年度起，請本部會計處增列上年度補

助數，另其他報表亦請提供上年度數據，供本委員會參考(103 年 11 月

28 日之 103年第 3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4.有關經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之各項補助經費執行情形，請本部會計處嗣後

增列上年度同期已分函受補助單位比率及已撥款數比率供本委員會參考

(104年 4月 27日之 104年第 1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5.有關特定教育補助經費送審議委員會備查表，表首「補助對象」欄以括弧方



 

式增列補助比率，並參照國際司補助金門縣政府辦理大陸臺商子女來金就

學計畫之表達方式揭露，以供本委員會參考(111 年 8月 2 日之 111年第 2

次審議委員會決議)。 

 

 

 

 

 

 

 

 

 

 

 

 

 

 

 

 

 

 

 

 

 

 

 

 

 

 

 



 

 

 

七、審議委員會審議情形 

關於教育部 91至 113年各業務單位提送審議委員會之各項補助原

則或要點經費審議情形如下: 
單位：億元 

審議情形 

年度 
已審議通過之補助

原則或要點個數 
應提審議之

預算數 
經審議委員會審

議通過之預算數 
尚未審議之

預算數 

91 172  496.71  495.45 1.26 

92 191  524.32  524.01 0.31 

93 193  435.09  433.53 1.56 

94 164  320.50  319.64 0.86 

95 176  291.74  291.37 0.37 

96 191  294.26  293.88 0.38 

97 193  299.43  296.64 2.79 

98 210  430.63  429.84 0.79 

99 213  472.37  472.06 0.31 

100 205  543.39  541.61 1.78 

101 197  598.46  595.91 2.55 

102 202  784.46  781.70 2.75 

103 213  750.32  749.54 0.78 

104 222  800.62  796.65 3.97 

105 229  772.26  771.63 0.63 

106 244  987.38  986.90 0.48 

107 235  1,088.88    1,087.89 0.99 

108 245  1,196.12    1,195.87 0.25 

109 256 1,262.17 1,261.77 0.40 

110 303 1,810.31 1,810.15 0.16 

111 300 1,750.98 1,750.65 0.33 

112 296 1,880.25 1,880.18 0.07 

113 302 2,264.54 2,263.44 1.10 

 

 

 

 

 

 



 

八、審議委員會網站說明 

 教育部為使社會大眾瞭解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的運作方式及

各項補助原則或要點相關資訊，已將審議委員會運作情形、歷次會議紀

錄、各項補助原則或要點、補助重點及執行成效等公開上網，欲查閱者

可至教育部全球資訊網(www.edu.tw)上方選單之「教育資料」下點選「獎

補助規定(含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進入審議委員會網站。 

於教育部首頁點選「獎補助規定

(含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

進入本委員會網站 

可查詢各項補

助原則或要點 

http://www.edu.tw/


 

九、審議委員會之未來展望 

審議委員會未來之運作重點為各委員所普遍關切之計畫競爭評比

及執行成效方面，因此將督促教育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構)逐步建立

更為具體適切之計畫審議成效評估機制，俾利教育部各項補助原則或

要點的落實執行，並進一步提升教育經費執行績效。 


